
臺中市立東峰國民中學附設國民中學補習學校 

   114 學年度招收新生簡章 
ㄧ、入學資格：凡年滿 15 歲以上（即民國 99年 9月 1日以前出生），且具備下列資格之

一者，均可登記入學。 
 （一）國民小學（或國民學校）畢業，持有畢業證書者。 

 （二）國小補校高級部畢業（或結業），持有畢業證書或資格證明書者。 

 （三）經國民小學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明書者。 

 （四）修畢國民小學（或國民學校）前 5個學年課程，成績及格，因故輟學 1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  

書者，得以同等學力資格登記入學。 

（五）其他持有國民小學畢業同學力證明者。 

  （六）大陸結婚來台領有身份證，持國民小學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明者，得以登記入學。 

  （七）外籍結婚來台領有教育主管單位認證之國小學歷證件或國民小學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

明者，亦可登記入學。 

二、招  生： 

 （一）招收一年級新生兩班（男女兼收），一律免試入學。 

     1.本校招生不受學區及最高年齡限制，歡迎民眾報名就讀。 

     2.報名日期：自即日起，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8時至 12 時；晚上 6時至 8時。 

     3.報名手續：新生填寫報名表並繳交國小畢業證書（遺失者可向原校申請補發）。 

     4.報名地點：臺中市東區仁和路 330 號  本校補校辦公室。 

    5.連絡電話：22807621（專線）或 22825133 轉 771 或 772 

三、註冊日期：9月 3日(星期三)晚上 7時至 9時於補校辦公室(報名時已繳費者可免來)。 

四、註冊費用：900 元（包括學生平安保險費、教科書費），多退少補。 

五、開學典禮：9月 8日（星期一）晚上 7時。 

六、正式上課：9月 9日（星期二）晚上 6時 20 分。 

七、課程：補校各年級均排有電腦、英、日文、桌遊、排舞、太極拳、
卡拉 OK 歡唱及其它各項實用課程，歡迎大家加入。 

-------------------------------------------------------------------------- 

台中市立東峰國民中學附設補習學校 114 學年度新生資料調查表 
姓名 

 
性

別 
□男  □女 年級      年級 

電

話 
 

聯絡

地址 
 

 

備註 畢業於         縣（市）         國小 
英語

程度 

□毫無基礎 □已會26個字母 □已會唸

單字 □已會簡單片語 □已會基礎會話 

註：每週上課五天，每天四節課（晚上 6：20 至 9：30） 


